附表2：

遂宁市2019年渔业增殖放流鱼苗竞争性谈判评分标准

	评审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评分

	报价评审
	1、经专家组评审，通过具有“四川省经济物种增殖放流苗种生产单位资质”（含鲢鱼、鳙鱼品种）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，未通过资格审查不予评分。采取一次性报价，按评分标准评分，

2、鲢鱼报价基准分20分：≧5㎝80万尾20分；每增加1万尾加2分；超过20%（16万尾）为无效报价，得0分。
3、鳙鱼报价基准分30分：≧5㎝80万尾30分；每增加1万尾加3分，超过20%（16万尾）为无效报价，得0分。
4、低于本次采购鲢鱼≧5㎝80万尾和鳙鱼80万尾的报价数量为无效报价，得0分。
	50分
	

	现场评价
	1、经专家组现场踏勘及咨询进行评分，基准分20分。

2、渔场面积20-50亩得基准分，大于50亩加1分。

3、鱼苗规格符合要求且能满足本次放流苗种供货2分。

4、渔场有产卵设施加1分，有鱼苗孵化设施加1分。

5、渔场有鱼苗专用运输车加1分。
	20分
	

	路程评价
	1、经专家组用高德地图查阅，以遂宁市农业农村局（遂州北路477号）为起点，到渔场地址的距离进行评分，基准分20分。

2、小于50公里距离的加3分。

3、大于50公里小于100公里的得基准分。

4、大于100公里的扣3分。
	20分
	

	资料评价
	1、经专家组对采购公告所要求的资料进行审查评分，基准分10分，实行倒扣分。

2、商家未现场提供身份证（或委托书）证明扣1分。

3、商家未现场提供苗种生产许可证扣1分。

4、商家未现场提供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扣1分。

5、商家未现场提供单位无违法违纪记录证明扣1分。

6、商家未现场提供鱼苗供应承诺书扣1分。
	10分
	

	合计
	
	100
	


评审专家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